
考生体能测评须知
1、考生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、笔试准考证和面试通知单，按指定时间到指定的地点参加体能测评。未按时间要求参加体能测评的，按主动放弃处理。

2、考生进入测评场所，手机、智能手表、智能手环、智能眼镜等任何通信和电子产品（设备）必须关闭并主动交工作人员集中保管，否则一经发现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3、考生须接受工作人员的统一管理，不得大声喧哗，不得擅自离队单独行动。
4、测评期间，考生实行编号管理，不得透露姓名等个人信息。

5、测评前，考生须严格遵守考场操作规程，提前做好充分准备，防止测评时肌肉拉伤等现象发生，并在测评时注意安全。如因有心脏病等情况不适合参加测评的，应提前告知现场工作人员，以免发生意外，否则因参加体能测评所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。

6、测评前，考生须认真熟悉测评项目、标准和实施规则。考生年龄31岁（含）以上的在测评前应主动说明。每个测评项目结束后，考官向考生宣布测评结果（合格或不合格）。对测评结果不合格的，考生、考官、监督人员要进行签字确认，考生拒绝签字的，由考官、监督人员和带队工作人员代签确认并注明。
7、体能测评按照2024年2月修订的《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体能测评项目和标准》和《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体能测评实施规则》，以及《关于录用国家安全机关、监狱劳教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体能测评有关问题的复函》等有关规定执行。体能测评项目包括10米×4往返跑、1000米（男）/800米（女）跑和纵跳摸高，其中综合管理、执法勤务职位测查全部3个项目，警务技术职位免予测查1000米（男）/800米（女）跑项目。凡应测项目中任意一项不达标的，即为体能测评不合格。年龄计算时间截止到参加体能测评当月。

8、考生必须严格遵守测评规定和各项纪律要求。如有违反的，视情节轻重，给予警告、宣布取消测评资格或宣布测评成绩无效等处理。对于作弊或请他人顶替的，体能测评结果无效，并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9、体能测评时间较长，考生可自行携带食品和饮用水。
10、如因天气等原因导致体能测评受到较大影响的，将适时调整测评时间。


